
广 东 省 认 证 认 可 协 会

关于举办恶臭污染物嗅辨技术（嗅辩员/判定师）

培训班的通知

各有关检验检测机构：

为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和《恶臭污染环境监测技术规范》文件要求，

推动恶臭嗅觉测试人员队伍建设，提高恶臭测试技术水平，应部分相关检测机构要求，我协会

定于 5月 23-24 日在广州举办“恶臭污染物嗅辨技术（嗅辩员/判定师）培训班”，邀请业内

权威专家授课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对象及名额

环境检测机构相关技术、管理人员。培训班限额 30人，先报名先安排。

二、培训内容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等法律法规中

恶臭物质相关政策解读；

2、恶臭物质基本特征、特点、危害、及恶臭样品的采集；

3、《恶臭污染环境监测技术规范(HJ905-2017)》、《恶臭嗅觉实验室建设技术规范》（HJ

865—2017）解读；

4、其他环境恶臭相关规范与标准解读；

5、监测人员在恶臭污染现场勘查和采样分工协作；

6、恶臭污染的调查和监测实际案例的应用。

三、培训时间安排

1、培训时间：5月 23 日 9：30 开始；

2、理论考试时间：5月 24 日 9：00 开始分批进行，学员需在线完成考试。



四、培训地点

广州市海珠区凤凰创意园 5栋 502（工业大道北 67 号，凤凰新村地铁站旁）。

五、培训收费

培训费 1200 元/人（会员单位 1000 元/人），含资料证书费及考试费，食宿自理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1、请各机构填写附件报名回执于 5月 18 日前以 EXCEL 格式通过电子邮件反馈我会。

2、培训考试合格的学员颁发《检验检测机构人员培训证书》。

3、参培学员报到时请交 1寸免冠彩照 2张（照片背面标注姓名，字体工整）。

4、培训费在报到时以现金缴交；如选择汇款支付，请于开班前汇款至我会，务必注明汇

款单位。

开户名称：广东省认证认可协会

开户银行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

帐号：44001430401053010369

联系人：梁婷婷，020-84159556；郭凌，020-84159551。

E-mail：gdcaa@163.com。

广东省认证认可协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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